
國立中山大學辦理推廣服務工作實施要點 
 

中華民國 70 年 9 月 9 日本校 70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會議通過 
中華民國 85 年 11 月 27 日本校 85 學年度第 1 學期推廣服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86 年 1 月 24 日本校 85 學年度第 1 學期推廣服務第 1 次臨時會議修正通過 
中華民國 86 年 8 月 14 日本校 86 學年度第 1 學期推廣服務第 1 次會議修正通過 
中華民國 86 年 11 月 28 日本校 86 學年度第 1 學期推廣服務第 3 次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87 年 12 月 7 日本校 87 學年度第 1 學期推廣服務第 3 次會議修正通過 
中華民國 88 年 10 月 11 日本校 88 學年度第 1 學期推廣服務第 1 次臨時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91 年 4 月 26 日本校 90 學年度第 2 學期推廣服務第 2 次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92 年 1 月 17 日本校 91 學年度第 1 學期推廣服務第 2 次會議修正通過 
中華民國 92 年 6 月 16 日本校 91 學年度第 2 學期推廣服務第 2 次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92 年 10 月 14 日本校 92 學年度推廣服務第 1 次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93 年 1 月 13 日本校 92 學年度推廣服務第 2 次會議修正通過 
中華民國 94 年 3 月 28 日本校 93 學年度推廣服務第 2 次會議修正通過 
中華民國 94 年 6 月 23 日本校 93 學年度推廣服務第 3 次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94 年 11 月 16 日本校 94 學年度推廣服務第 1 次會議修正通過 
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26 日本校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7 次行政會議通過 
中華民國 97 年 10 月 29 日本校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行政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9 日本校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8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中華民國 100 年 3 月 16 日本校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中華民國 103 年 5 月 21 日本校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7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3 年 6 月 6 日本校 102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中華民國 104 年 9 月 30 日本校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中華民國 105 年 1 月 6 日本校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0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5 年 6 月 8 日本校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7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中華民國 106 年 2 月 22 日本校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中華民國 107 年 9 月 12 日本校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30 日本校 11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 

一、 為推廣建教合作，以學術服務社會，特依據「大學法第三十一條」、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

施辦法」，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本校辦理推廣教育，提昇大眾學識水準，配合當前社會需要，得利用本校現有之師資、人

力、與各項設備辦理各類推廣教育班次。 

三、 推廣教育會議之召集人為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產學長，其組織成員為教務長及各學院推

派教師代表一人為委員，並按議題需要於必要時遴選校內外專家 3 至 5 人列席會議。 

四、 推廣教育服務工作之準則： 

(一)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得邀請合適之學術單位或教師個人，或由教學單位主動研

擬推廣教育合作計畫草案。 

(二)校外團體、機構或個人(以校內退休教師為原則)得與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或教學

單位合作，共同研擬推廣教育計畫草案。 

(三)為落實學分班之嚴謹性與非學分班之市場性，研擬之推廣教育計畫草案，均提交「推廣教

育會議」通過後執行之。 

(四)每學年結束後二個月內，各班次將該班辦理情形，提交「推廣教育會議」討論其

開班成效，評鑑結果將作為下一期開班考量基準。 

五、 推廣教育經費編列與提撥原則 

(一)本校執行推廣教育計畫時各班別經費之編列以自給自足為原則，並應提撥經費總

收入百分之十九點五為行政管理費及百分之二點五之行政支援費。 

(二)校推廣教育班若教學地點設置於本校以外地區，其應提撥學校之行政管理費以第



一款規定之一半為原則，行政支援費百分之二點五則維持不變。 

(三)若委託單位為政府機關，其對行政管理費之提撥另有規定者；或委託單位為非政府

機關且其行政管理費之編列受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者，得先依其規定之上限辦理。惟

計畫結束後尚有結餘者，應優先提撥管理費原編列不足部份。 

(四)行政管理費之分配方式如下： 

1. 總收入 19.5%歸校務基金使用。 

2. 行政單位對外爭取之委訓計畫，依本點第三項規定上限未能依本點第一項編足

行政管理費者，其行政管理費三分之二分配至校務基金、三分之一分配至該

行政單位統籌使用。 

六、 與校外合作執行之計畫，或委託合作並訂定契約者，得依雙方議定契約之內容為準，並簽

請校方同意，且相關經費之支出應分階段控管。 

七、 經核定之推廣服務計畫與合約必須修訂時，仍應照本要點第四點及第六點之要求辦理。 

八、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